
附件

2026年度慈溪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

监督抽查方案

2026年度慈溪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已调整确定。为进一步加强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监督管理，开展社会单位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、完善“户籍化”管理和推进微型消防站建设工作，预防和遏制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发生，根据相关消防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，特制定2026年度慈溪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监督抽查方案如下：

一、消防监督抽查主要法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2.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》（公安部第107号令）
二、消防监督抽查时间

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，其中1、2、4、9月份为消防监督集中抽查阶段。
三、消防监督抽查范围

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市场、医院、养老院、学校、幼儿园、劳动密集型企业、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，“三合一”场所，出租房屋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，易燃易爆化学品单位以及其他需要消防监督抽查的单位。

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作为监督抽查的重点。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至少监督检查1次。2025年未被抽查到的单位，在2026年抽查中予以优先考虑。

四、消防监督抽查内容

（一）被检查单位的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依法通过了相关消防手续；

（二）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是否符合规定；

（三）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、消防车通道、防火防烟分区、防火间距、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规定；

（四）消防设施运行、消火栓状况以及灭火器材配置是否符合规定；

（五）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进展情况

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四）项内容中，检查的部位、数量采取抽查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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